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登记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的罚款。

实施机构 市医疗保障局

法定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承诺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结果名称 合格或不合格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涉及核查的相关资料 2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市医保局 无

第二环节 审核 市医保局 无

尾环节 办结 市医保局 无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行为合规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216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伪造证明
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
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属于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的，解除服务协
议；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执业资格的，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

2.、《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二项规定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的，由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3、《河北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办法》：全文。

实施机构 市医疗保障局

法定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承诺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结果名称 合格或不合格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涉及核查的相关资料 2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市医保局 无

第二环节 审核 市医保局 无

尾环节 办结 市医保局 无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行为合规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216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保待遇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

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2、《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二项规定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的，由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3、《河北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办法》：全文。

实施机构 市医疗保障局

法定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承诺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结果名称 合格或不合格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涉及核查的相关资料 2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市医保局 无

第二环节 审核 市医保局 无

尾环节 办结 市医保局 无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行为合规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216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强制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相关的资料予以封存

事项类型 行政强制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九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存
在问题的,应当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社

会保险基金检查结果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实施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查阅、记录、复险基金的行为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

2、《河北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办法》：全文。

实施机构 市医疗保障局

法定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承诺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结果名称 合格或不合格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涉及核查的相关资料 2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市医保局 无

第二环节 审核 市医保局 无

尾环节 办结 市医保局 无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行为合规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216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给付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

事项类型 行政给付

事项编码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

设定依据 2、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石家庄市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

施细则》的通知（石医保规【2019】1 号）十五条、十六条、十七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本辖区所有参加两项保险的用人单位在职职工、退休（职）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作为本辖

实施对象
区两项保险的实施对象。参加两项保险的用人单位在职男职工、 男退休（职）人员的未

就业配偶列为生育保险的实施对象。参保人员连续缴费满三个月的享受生育医疗费（含产

前检查费）待遇。

法定办结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1.医院收费票据 1

申请材料 2.费用清单（仅限职工配偶） 1

3.生育登记卡（证）复印件 1

4.病历资料 1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第一环节 受理

办理流程 第二环节 审核

第三环节 报送财务
第一至第三环节办

理时限共 20 个工作

办理形式 线下

审查标准 符合文件规定并且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石家庄市市本级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行为合规性的监督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中共石家庄市委办公厅、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职
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石办字〔2019〕23 号）全文。

实施机构 市医疗保障局

法定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承诺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结果名称 合格或不合格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涉及核查的相关资料 2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市医保局 无

第二环节 审核 市医保局 无

尾环节 办结 市医保局 无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行为合规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216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及医保基金收、支、管理的监督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5 号）第六条、《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监督管

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5）第 12号）第十六条、《河北省社会保险基

金监督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8﹞第 1号）第十九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法定办结时限 15 个工作日内（经批准可以延长 15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5 个工作日内（经批准可以延长 15个工作日）

结果名称 立案或不予立案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基金监管科、

市医保中心

第二环节 审核
基金监管科、

市医保中心

尾环节 办结
基金监管科、

市医保中心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中山东路 216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12345
监督电话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监督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河北省医

疗保障基金监管办法》预防与内控、监督检查、责任追究所规定的内容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

实施对象 市本级医保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行政处理决定

结果样式 行政处理决定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

所需材料 视情况确定 视情况确定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人员、被检单位确

定
监控稽核中

心
视情况确定

第二环节 检查实施 监控稽核中
心

视情况确定

第三环节 确认问题 监控稽核中
心

视情况确定

第四环节 结果处理 监控稽核中
心

视情况确定

第五环节 资料归档 监控稽核中
心

视情况确定

办理形式 线上或线下

审查标准
按照《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监督管理办法》、《河北省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零售

药店）协议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审查

通办范围 市本级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医保中心、定点医药机构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视检查需要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市本级医疗保险稽核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部令第 16

设定依据
号）第二条、《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部令第 16 号）第五条、《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劳动部令第 16 号）第十二条、《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部令第 16 号）第十一条、《社会
保险稽核办法》（劳动部令第 16 号）第十二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法定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内（经批准可以延长 15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内（经批准可以延长 15个工作日）

结果名称 立案或不予立案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申请材料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市医保中心

办理流程
第二环节 核查 市医保中心

尾环节 办结 市医保中心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主项）--单位参保登记（子项）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事项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第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设定依据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条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三条

《石家庄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第三章第七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实施对象 申请人

法定办结时限 不超过 5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不超过 5个工作日

结果名称 基金申报单

结果样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单位批准成立
1 1 无

申请材料 的文件

2、《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信息登记表》（加
1 1

盖单位公章）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办理流程

首环节 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窗口办理 五个工作日内
处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按照“事项清单”审查材料

通办范围 市属企业

预约办理 可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主项）--职工参保登记（子项）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事项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七条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第三章第
设定依据 八条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条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实施对象 申请人

法定办结时限 在职职工不超过 5个工作日，灵活就业人员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 在职职工不超过 5个工作日，灵活就业人员即时办结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1.在职职工：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登记表》（含增加、中断、终止、恢 1 1 无
申请材料 复、在职转退休）（加盖单位公章）

2.灵活就业人员：①有效身份证件
1 1

②《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申请--受理--审核 窗口人员 在职职工不超过

办理形式 窗口或网上办理

审查标准 按照“事项清单”审查材料

通办范围 市属企业

预约办理 可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主项）--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子项）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事项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五条、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石政发〔2016〕59 号）、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设定依据 障局《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石人社字【2016】94 号)、《香港澳
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
令第 41 号）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实施对象 参保人员

法定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申请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 1

2.《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1
表》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申请 经办窗口 即时办结

办理流程 第二环节 受理 经办窗口 即时办结

第三环节 审核 经办窗口 即时办结

第四环节 办结 经办窗口 即时办结

1.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居住证、户口簿、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台

备注 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

2.委托办理的，应提供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委托人授权委托书

办理形式 线下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网上支付

物流快递

办理地点 各经办机构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主项）--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子项）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事项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第五十七条

设定依据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石家庄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第三章第七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实施对象 申请人

法定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申请材料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登
1 1 无

记表》（加盖单位公章）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办理流程
首环节

申请--受理--审核
窗口办理 即时办结

—办结

办理形式 窗口或网上办理

审查标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规定审查

通办范围 市属企业

预约办理 可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主项）--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子项）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事项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第五十七条、

设定依据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九条

《石家庄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第三章第七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实施对象 申请人

法定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
1 1 无

申请材料 保卡

2.《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
1 1 无

记表》（关键信息变更加盖单位公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申请--受理--审核 窗口人员 即时办结

办理形式 窗口或网上办理

审查标准 按照“事项清单”审核材料

通办范围 市属企业

预约办理 可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主项）--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子项）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事项编码

1、《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9 号）第九条 2、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

设定依据
于印发石家庄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石政发〔2016〕59 号）第十

条 3、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石人社字【2016】94 号)4、《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 35 号）第八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实施对象 参保人员

法定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申请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 1

2.《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
1

更登记表》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申请 经办窗口 即时办结

办理流程 第二环节 受理 经办窗口 即时办结

第三环节 审核 经办窗口 即时办结

第四环节 办结 经办窗口 即时办结

1.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居住证、户口簿、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台

备注 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

2.委托办理的，应提供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委托人授权委托书

办理形式 线下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网上支付

物流快递

办理地点 各经办机构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其他权力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医疗费用手工(零星报销)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

事项编码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三十四条,三十七条,六十一条
2.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石人社字（2017）8 号文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附
件一全文，附件二全文，附件三全文，附件四全文；

设定依据 3.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石政规（2019）7 号文第三十七条、三十八条、三十九条、四十条、
附件一全文;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石医保字（2021）8 号全文
4.《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 35 号）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国家医疗保

障局关于加快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的通知》（国医保电〔2018〕14 号）全文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实施对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现金医疗费用

法定办结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

结果名称 现金报销明细表

结果样式 《现金报销明细表》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申请材料 所需材料 1 1 无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窗口 即来即办

办理流程 第二环节 审核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领导复核 领导 三十个工作日内

第四环节 终审 领导

办理形式 线下

审查标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行政许可法》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可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其他权力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查询和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主项）--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

（子项）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

事项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第十四条、

设定依据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六条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七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实施对象 申请人

法定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单位有效证明文件
1 1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申请--受理--办结 窗口人员 即时办结

办理形式 窗口或自助查询机办理

审查标准 按照“事项清单”审核材料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可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其他权力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查询和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主项）--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子

项）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第七十四条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六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实施对象 申请人

法定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申请材料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
1 无

卡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申请-受理-办结 窗口人员 即使办结

办理形式 窗口或自助查询机办理

审查标准 按照“事项清单”审核材料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可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其他权力类办事指南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查询和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主项）——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

事项名称
性支取（子项）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

事项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35号）第八条、第七十四条、社会保险费
设定依据

征缴暂行条例》第十六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法定办结时限 15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5 个工作日

结果名称 已办结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1
申请材料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
1

支取申请表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窗口人员 立即

办理流程

尾环节 拨款 财务人员 15 个工作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其他权利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丙肝门诊抗病毒治疗

事项类型 其他权利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1.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①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

（特）病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冀医保函〔2021〕67 号）全文②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

好全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石医保函〔2021〕59 号）全文③《石家庄

市基本医疗保险慢性病病种认定及门诊就医管理办法》（石医保字〔2020〕69 号）全文。④石家庄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石人社字〔2017〕8 号)附件 3全

文。⑤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石人社字

〔2016〕94 号)附件 3全文。⑥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六种特殊病下放到协议医疗机构认定备案和

结算的通知》(石医保字〔2019〕5 号)全文。⑦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将肺动脉高压纳入门诊特殊

病管理的通知》(石医保函〔2020〕101 号)全文。

2、石家庄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石人社字〔2017〕8 号)附件 5 全文。

3、《关于妥善解决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劳社厅发〔2002〕8 号）全文。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慢病特病管理科

实施对象 申请人

法定办结时限
门诊慢性病病种待遇认定：材料齐全受理申报 20个工作日后；门诊特殊病病种待遇认定：材料齐全受理
申报 3个工作日后；丙肝门诊抗病毒治疗：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
门诊慢性病病种待遇认定：材料齐全受理申报 20个工作日后；门诊特殊病病种待遇认定：材料齐全受理
申报 3个工作日后；丙肝门诊抗病毒治疗：即时办结

结果名称 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丙肝门诊抗病毒治疗

结果样式
门诊慢（特）病：网上显示认定结果；丙肝：《石家庄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丙型肝炎门诊抗病毒治

疗备案表》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

范文本
门诊慢（特）病：（1）有效证件：社保卡

或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
1 0 无

门诊慢（特）病：（2）原发病病历资料及

所申报病种近一年的佐证材料（如门诊、住

院病历资料和相关检查、化验等）
0 1 无

丙肝：（1）《石家庄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丙型肝炎门诊抗病毒治疗备案表》
3 0 无

丙肝：（2）门诊或住院病历、阳性检查

（丙型肝炎 RNA 测定等）报告单等
0 1 无

丙肝：（3）申报人身份证复印件 0 1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门诊慢（特）病：认定医

疗机构；丙肝：医保经办

机构

丙肝：立即办

结

材料齐全

受理申报

“慢性

病”20 个

工作日

后、“特

殊病”3

个工作日

后办结

第二环节 审核
门诊慢（特）病：认定医

疗机构

第三环节 办结
门诊慢（特）病：认定医

疗机构；丙肝：医保经办

机构

丙肝：立即办

结

办理形式 门诊慢（特）病：线上及线下；丙肝：线下

审查标准 病情符合，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市本级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门诊慢（特）病：认定医疗机构；丙肝：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其他权力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

事项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35号）第三十二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设定依据
办公厅《关于印发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的通知》（人

社厅发[2016]94号）全文、河北省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关于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关于《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的通知（冀医

保函[2016]36号）全文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参保凭证》、《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类型变更信息表》

结果样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医保电子凭证、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1 是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 1 是

申请材料

身份证复印件 1 是

参保凭证 1 1 是

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类型变更信息表 1 是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转出环节 窗口受理 张旭锋 即来即办

办理流程
省外转入环节 窗口受理 赵静 3-5 个工作日 向省外发函

省内转入环节 窗口受理 李继锋 即来即办 业务期内

办理形式 窗口受理、现场办结

审查标准 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事项名称 医药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

设定依据 《河北省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纳入实施细则（试行）》（冀医保规〔2020〕4号）

实施机构 市医保中心、各县（市、区）医保经办机构，高新区、循环化工园区医保部门

法定办结时

限

原则上不超过 3个月
承诺办结时

限

3个月
结果名称 纳入或不纳入定点协议管理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

数

复印

件份

是否有示范文本

承诺书 1 是

《河北省医疗保障定点住院医疗机构申请表》《河北省医

疗保障定点门诊医疗机构申请表》《河北省医疗保障定点

零售药店申请表》《河北省医疗保障定点体检医疗机构申

1 是

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营业执照》或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零售药店提供《药品经营许可

证》《营业执照》，以上证照均提供副本复印件

1 否

医疗机构提供科室设置一览表 1 是

房屋权属证书或租房协议书 1 否

职工花名册，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医师药师类

别、所学专业、执业范围、执业地点、职称、行政职务等

（含银行出具的工资流水）

1 是

指定药品、耗材、诊疗项目价格表 1 否

医疗机构提供医用设备清单及对应收费标准 1 是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 办 备注
首环节 公布条件 相关 7
第二环节 申请受理 相关 14

第三环节 资料审核 相关 7
第四环节 现场考察 相关 21

第五环节 专家评估 相关 7
第六环节 培训考试 相关 7
第七环节 协商谈判 相关 20
第八环节 公告结果 相关 7

办理形式 线上线下一体化办理

审查标准 符合《河北省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纳入实施细则（试行）》要求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以公告为准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其他权力类办事指南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其他权力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

事项编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

设定依据 接结算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20号）附件；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
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经办规程（试行）第七条、第八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实施对象 参保单位或参保人员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申请材料 有效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1 无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申请 即时办结

办理流程 第二环节 受理 即时办结

第三环节 审核 即时办结

第四环节 办结 即时办结

办理形式 经办窗口或网上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网上支付

物流快递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其他权力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制定和调整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政府指导价格

事项类型 其他类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全文。2、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关于印发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
2844 号）全文。3、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1413 号）全文。
4、河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河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冀价政调〔2018〕42 号）
全文。5、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建立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
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冀医保字〔2019〕39 号）全文。6、河北省医疗保
障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冀

医保规[2019]6 号）全文。

实施机构 市医疗保障局

法定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承诺办结时限 根据工作量适时完成

结果名称 制定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文件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申请制定（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报告

4 无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成本测算表 4 无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4 无

与申报项目有关的省级及以上药监部
门出具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
生产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专利证书等复印件

4 无

与申报项目有关的购买仪器设备、辅
助耗材、试剂等原始票据复印件（包
括财务发票或购买合同、报关单等）

4 无

外省市已公布价格的应提供文件复印
件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4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市医保局
市卫健委

无

第二环节 审核
市医保局
市卫健委

无

第三环节 成本调查 第三方机构 无

尾环节 办结
市医保局
市卫健委

无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216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687742

监督电话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其他权力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商业保险公司承办部分医保业务

事项类型 其他权利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全文2.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石政发〔2016〕59 号） 全文

3.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石
政规〔2019〕7 号)附件2《石家庄城镇职工大病保险实施办法》第四条“大病保险由政
府主导，实行市级统筹，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经办，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统一大病保
险待遇水平、诊疗管理、业务经办程序”4.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石家庄
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的通知》（石政办函〔2018〕211 号）全文

实施机构 市医疗保障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石家庄市政府采购中标（成交）通知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递交申请 市医保局 无

第二环节 审核 市财政局 无

第三环节 意向公开公告 市财政局 无

第四环节 制作招标文件
石家庄市政府
采购服务中心

无

第五环节 发布招标公告
石家庄市政府
采购服务中心

无

尾环节
组织招标并发
布中标通知书

石家庄市政府
采购服务中心

无

办理形式 线下、线上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216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特殊规定药品使用备案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特殊规定药品管理的通知》(石医保函〔2020〕44

号)（全文）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实施对象 申请人

法定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结果名称 特殊规定药品使用

结果样式 《石家庄市基本医疗保险特殊规定药品使用备案表》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社会保障卡或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 1 0 无

申请材料 《石家庄市基本医疗保险特殊规定药品使用 2（执行双通道医院
0 无

备案表》 3 份）

病历资料 0 1 无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办理流程
首环节 受理 医保经办机构 立即办结

第二环节 审核 医保经办机构 立即办结

第三环节 办结 医保经办机构 立即办结

办理形式 线下

审查标准 病情符合，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市本级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方北路 1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0311-83862782


